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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場所電力設施採行低污染性氣體燃料發電或供應低污染性氣體燃料之接收設施取得許可者，免依空氣污染防制法處罰公告草案總說明
為改善國內空氣品質，推動擴大利用低污染性氣體燃料發電政策，國內燃氣電廠及天然氣接收站採行低污染性氣體燃料發電或提高天然氣供應量之彈性調度電力時，可免依空氣污染防制法處罰之規定。爰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授權，擬具「公私場所電力設施採行低污染性氣體燃料發電或供應低污染性氣體燃料之接收設施取得許可者，免依空氣污染防制法處罰」公告草案，其要點如下：
1、 公私場所電力設施採行低污染性氣體燃料發電者，可檢具實施計畫書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之應符合條件及申請程序。（草案公告事項一）

2、 公私場所屬供應低污染性氣體燃料之接收設施者，可檢具實施計畫書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之應符合條件及申請程序。（草案公告事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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